
2019 年市中区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

我区按照中央、省市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有关指示精神，

不断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创新工作思路，为落实中央、省市

绩效管理工作思路和重点，围绕实现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，

稳步推进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绩效管理体系，取

得了明显成效，现将我区绩效管理工作汇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和制度建设，提升绩效管理工作的定

力 

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，高位推动。从我区实际出发，先

后出台了《中共市中区委 区政府全面推进绩效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和《区级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、《转移支付资

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》及《区直部门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》

等,为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，有效

深入地推进了我区绩效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筑牢全过程业务根基，提升绩效管理工作的效力 

开展事前评估，增强决策前瞻性，按照 《区级政策和项

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》，要求所有区级拟出台

通过预算资金安排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均需开展事前绩效评

估，对政策或项目立项的必要性、投入经济性、绩效目标合

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，



评估结果作为财政评审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也逐步提高

了全区有关部门、单位“懂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思想

理念。 

（三）优化绩效目标，实现目标管理全覆盖。将绩效目

标管理范围扩大到所有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项目支出，涵盖

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项目

支出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。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设置目标”

原则，将绩效目标编制与资金预算同步安排，同步批复。对

部门申报的绩效目标，采取“财政＋部门＋专家”联审方式，

通过“二上二下”程序，提高了编报质量，实现了目标编制内

容完整、要素关联、指标科学、细化量化。切实提高了预算

安排的合理性、准确性、科学性。 

（四）做实绩效运行监控。按照 《 区级部门预算绩效

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 》 本着“谁支出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指导部门单位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日

常监控，并填写事中监控表。由绩效科牵头组织业务科室主

要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预算资金执行情况进行了监控，对

项目的功能进行了梳理，包括资金性质、预期投入、支出范

围、项目进度进行了审核。对报送的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进

行了抽查，对于发现的项目目标存在偏离较大、进展缓慢的，

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判，限期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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